
商务部培讠Ⅱ中心文件

商培训字 (2 19〕  183号

关于印发 《商务部培 丨中心援外学历学位

教育项目管理规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各援外学历项目承办单位 :

为加强援外学历学位教育

高援外学历项目的质量和效果 ,

规定》(商援发[201o]241号文 )

制定了 《商务部培训中心援外

行 )》 。现予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 :《援外学历学位教育 目管理规定 (试行 )》

目的规范化、科学化管理,提

根据 《对外援助培训项目管理

和相关管理制度,我 中心研究

历学位教育项目管理规定 (试

舔培

癞 |

8月 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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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

第四条 实施主体是承担

任务的有关单位。

导小组。根据现有援外培训规

外学历项目内部管理办法和应

第五条 实施主体履行下列 作职责 :

(一 )成立由单位分管领

施主体

外学历学位教育项目教学培养

任组长的援外学历教育工作领

,结合自身情况,制定适合援

管理制度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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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指定责任部门,配 高水平专职管理人员,负责处

理援外学历项目相关日常事务 ;

(三 )工作领导小组、责

商务部培训中心各案 ;

(四 )配各稳定的、高水

队伍执行所承担的援外学历项

(五 )在规定时限内,编

做好援外学历项目实施期间的

等工作,建立学员信患档案 ,

保持经常性沟通与联络 ;

(六 )在援外学历项目实

定使用学历项目经费,及时规

(七 )及时组织学员对所

部门及专职管理人员情况应向

课程及其教师进行评估,学 员

离开前对项目进行总体评估,汇

见附表一至四)。

总学员评估情况报培训中心 (详

(八 )做好援外学历项目

的宣传工作,根据要求及时向

(九 )做好援外学历项目

作,接受有关部门对援外学历

量考评工作,考评结果纳入援

项目评估,作为学历项目立项

的专职师资和稳定的工作人员

并报审招生简章、培养方案 ,

学管理、后勤服务、安全保障

培训中心和驻外使馆相关机构

过程中,严格依照有关财务规

办理结算 ;

合资料库建设和援外学历项目

训中心报送。

结和毕业后追踪回访等增谊工

目的巡检和考核评估。

培训主体诚信评价体系和学历

第六条 商务部培训中心依据有关规定对实施主体开展质

实施主体调整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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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中心检查。

第二十五条 总结评估的基

(一 )实施主体要高度重剂

对项 目执行情况进行銮缶 占赢 :'谏痴床菥、客观评价的基础上 ,

认真撰写总结报告。

(二 )实事求是,反映项

瞒问题。

(三 )总结内容要全面充

(四 )实施主体要注重收

化及调整学历项目培养方案。

实施情况,不夸大成绩,不隐

(五 )实施主体要重点总结项目实施工作的特点、做法、

经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突发事件处理等情况,并对进一步办

好援外学历学位教育项目提出建议。

第二十六条 总结评估的报送时限

(一 )各援外学历项目实蒯主体应在每学期结束后 30个工

作日内向培训中心报送该学期的总结评估材料;在整个学历项

目结束后 45个工作日内向培训 rP心报送完整的总结评估材料。

(二 )如 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送,项 目实施主体须事先

向培训中心作出书面说明。无故未按要求时限报送学历项目总

结评估材料,将成为项目综合评估的重要负面因素。

第二十七条 总结评估的内容形式

(一 )援外学历项目工作

总结 (正文、附件 )、 实施主体

、结、自评材料包括:项 目工作

评情况、学员意见反馈 (原文

,图文并茂,以文字表述为主。

整理学员反馈,有针对性地优

及译文 )、 学员鉴定、学员通讯 、光盘或优盘 (一式两份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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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 通过境外回访

系,对反馈信息进行收集整理 ,

校友会等形式保持与学员的联

并定期报送培训中心。

建立学历项 目和学员信息综合

11

第三十二条 培训中心负



资料库,整理驻外使馆相关机

馈的信息。对受援国进行不定

外学历项目需求。促进学员积

共同体的建设。

理的援外高级学历学位教育专

行,并接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

附件:1。 援外学历学位教育

2,援外学历学位教育

3.援外学历学位教育

4,援外学历学位教育

5.援外学历学位教育

及各援外学历项目实施主体反

回访,实地了解学员反馈和援

参与中外国际合作和人类命运

计划项目有关高校一并遵照执

员会及培训中心的检查指导。

目教学质量评估表 (英 )

目学员评估表 (英 )

目教学质量汇总表

目学员评估汇总表

目调研与考察情况安排表

第七 附 则

第三十三条 参与商务部 托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管

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培训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⒛ 1 年 9月 1日 起施行。


